附件10

误工补助费标准

	征地误工补助费
	按300元/亩计算

	住宅房屋拆迁误工补助费
	拆迁住宅房屋数量
	补助标准
	备注

	
	5户以下

（含5户）
	1500元
	1.住宅房屋拆迁的误工补助，是补助给直接参与协助配合拆迁工作的村（居）、组干部。

2.住宅房屋拆迁的误工补助标准以村（居）为单位，按被拆迁房屋户数进行核算。

3.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征地拆迁工作任务的，酌情补助。

4.拆迁非住宅房屋的误工补助费，参照住宅房屋拆迁误工补助标准执行。一户或一个单位（或集体经济组织）被拆迁的建筑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的，每增加100平方米，增补30元。

	
	5户以上至15户

（含15户）
	以1500元为基数，每增加1户，加补270元
	

	
	15户以上至25户

（含25户）
	以4200元为基数，每增加1户，加补240元
	

	
	25户以上至40户

（含40户）
	以6600元为基数，每增加1户，加补200元
	

	
	40户以上至70户

（含70户）
	以9600元为基数，每增加1户，加补180元
	

	
	70户以上
	以15000元为基数，每增加1户，加补160元
	


